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钱庄业的复兴与改制
———以永嘉县为例的考察

林　 矗

内容提要：随着近代经济的转型和新式金融业的兴起，以钱庄为主的传统钱业日益

衰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面对财政部的严苛监管，各地钱庄陆续重新登记入册，并在

地方游资的带动下逐步增加资本、扩大经营范围，以寻求复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银

行竞争的压力下，钱庄试图以“银行化”自救，将组织形式改为股份有限公司。 战后钱

业的颠踬奋起，主要取决于各庄股东对于“银行化”复兴之路的清晰认知，以及通过搭

建紧密的关系联络网而形成“地方钱商业同业组织”的利益保护体系。 然而，钱庄为其

根深蒂固的不良经营习惯与制度缺陷所羁绊，终无法改变传统钱业衰落颓败的必然结

果。 在战时偏安一隅的浙江省永嘉县，其辖属 ３３ 家钱庄的增资与改组过程恰反映了地

方钱庄在衰落绝境中的上述资本扩张与制度调适，为近代钱业衰落与转型研究提供了

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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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钱庄衰落是近代经济史和金融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故历来深受学界关注。 而关于钱庄衰落的

具体过程和确切原因，学界众说纷纭，言人人殊。 以朱荫贵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钱庄业早在战前就显

现崩溃之势，且为“全行业全面性”的衰落，不仅发生在上海等大城市，也波及中小城市。①但也有研

究认为近代后期钱庄业的“崩溃”和“逐渐衰落”论是一种片面的缺少证据的说法。②而且，美国著名

学者托马斯·罗斯基通过对上海、天津等几个近代银钱业发展程度最高地区的钱庄业的研究，发现

钱庄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仍旧保持着繁荣和扩张的态势，虽然其后“总体上呈现逐渐衰落势头”，但“数
量减少的同时，其中却包含着一个实力渐趋巩固的过程”，尤其表现为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钱庄业主继

续维持甚至扩大其与各类中介机构的金融业务。③

同样的问题，对其过程的理解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笔者以为，这主要归因于近代地方钱庄资料

的缺乏与难以收集。 例如，已有的成果大多是以上海为关注点，仅少数涉及汉口、南京、天津等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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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地区则几乎未见。① 史料方面的障碍也导致了研究时段的局限，即讨论多集中于抗日战争以

前，关于战时和战后的情况因史料阙如而难以确知。② 基于断裂的零碎片段史料的史学研究，本就需

通过资料的发掘和比较分析，才能感受到整体的发展形态，特别是考虑到近代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商

业环境和经济背景各不相同的前提条件。 如果要对近代钱庄业衰落的过程进行准确把握，还原地方

钱庄从抗日战争爆发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段的运行轨迹，更须寄希望于新材料的发现。
鉴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以 １９４２ 年至 １９４８ 年间的永嘉县（今浙江温州市）为个案，③主要依据国家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未刊财政部钱币司档案资料，考察永嘉县辖属 ３３ 家钱庄增资复兴与改组改制

的过程，并剖析其内部制度的缺陷及其根源。 作为传统金融市场和基层金融机构运行的一种表征，
地方钱庄的复兴与改制并未改变其最终衰败的命运，揆诸史实，其在经营中存在诸多传统金融模式

下的内在制度弊端。

二、金融管制与战时地方钱业

南京国民政府在执政初期，十分重视对银钱业的监控与管制。④ 在 １９３１ 年和 １９３３ 年，国民政府

分别公布了《银行法》和“废两改元”政策。 前者主要为监督银钱业的各项业务，⑤揭露了国民政府试

图对其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的目的。⑥ 而面临从废两改元开始的币制改革，钱庄又被迫废

除银洋兑换佣金，失掉了银元折合规元业务，其操纵金融市场的能力大受影响。⑦ 自此，钱庄业显露

出了明显的衰落迹象。 在 １９３５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全国各地大批钱庄陆续闭歇，数量大为减少，
个别地方仅存 １ ／ ３ 或 １ ／ ５。⑧ 如 １９３６ 年时浙江全省仅剩下 ２２４ 家钱庄，与最多时的 ８８９ 家相比，减少

３ ／ ４ 有余。⑨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金融市场瞬间陷入混乱，银钱业面临停业和倒闭的风险。 为应对危机，国
民政府财政部于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紧急颁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着手布局战时金融统制体

系。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为进一步整顿地方金融秩序，国民政府又颁布了《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

纲要》，加强对各地方银行和钱庄的监管。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８ 日，国民政府又同时公布了《巩固金融办

法纲要》和《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前者规定了战时“稳定金融、监管银行”的政策方针，
后者则着重于完善银钱业的监督管理机构，并正式改组“四行联合办事处”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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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钱庄的研究，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 年版；王业键、程麟荪《上海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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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将研究时段限于 １９４２ 至 １９４８ 年，是因为本文旨在考察地方钱庄在衰落过程中的业务复兴与制度改革，以上限 １９４２
年来说，该年汪伪财政部颁布法令规定地方钱庄业可以申请重新登记注册、恢复经营。 而将下限定于 １９４８ 年，则是因为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实行币制改革后，金圆券崩溃，钱庄业务和实力大损，在 １９４８ 年底之前各银号均已停业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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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确定为“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的金融中枢机构。①

进入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为整治国统区仍旧混乱不堪的金融市场秩序，国民政府加大了对银钱业的

监管力度。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７ 日，财政部公布《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特别规范了战时银钱业的

管理制度，以加强对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监督与控制。② 然而，从 １９４１ 年开始，通货急剧膨胀，物
资奇缺、物价腾贵。 银钱业利用这一契机通过高利吸储，借囤积商品、商业投机赚取丰厚利润，同时

各地银行、钱庄纷纷设立，出现了战时银钱业畸形繁荣的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只得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颁行《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主要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新设，实行普遍检查

银行和钱庄的业务等措施。③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财政部将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制度推广至全国，并于 １２
月起陆续在成都、西安等 １７ 个城市设立银行监理官以及办公处，负责审核管辖区银行和钱庄的放款

业务及用途，检查其有关账目等。④ 同时，国民政府于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对四联总处再次进行改组，并通过

《四联总处组织章程修正草案》强化了四联总处对国家行局的督导和商业行庄的管理。⑤ 除了四联

总处，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主体还包括中央银行和财政部。 特别是在 １９４２ 年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

币后，国民政府又于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通过财政部授权中央银行检查各地金融机构及其业务，使得中央

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和地位不断提高。 直至抗战胜利后，四联总处的职权逐渐被削弱，金融监管亦

随之弱化。

三、永嘉钱庄的增资与复兴

在近代地方金融发展史中，浙江的表现尤为突出，其中“以杭州宁波温州最为发达”。⑥ 然而在

１９３７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嘉、湖、宁、绍等东南沿海城市相继沦陷，这些地区的钱庄也全部停歇，全
省仅剩偏安一隅的温州仍维持着金融市场的活动。 此外，在整个抗战期间，温州一直负责从沪港等

地输入进口的军用物资和日用工业品，出口运销内地的农业土特产品换取外汇，因此被称作“抗日大

后方东南沿海进出口物资的唯一口岸”。⑦ 正是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时商业的畸形繁荣为该地

区钱业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土壤。⑧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国民政府为了规范地方钱业机构的设立，“以求量的减少，质的改进”，⑨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布了《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试图利用管理普通银行的手段以间接

控制地方游资，“抑囤积居奇之风而减少物价之涨势”。 《暂行办法》规定：“凡在本办法施行前已开

业而尚未呈请注册之银行，应于本办法公布命令到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呈请财政部补行注册。”其

后，永嘉县辖属的 ３３ 家钱庄为配合财政部的监督工作，从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起陆续申请登记注册，详见表

１。 他们不仅将经营地址集中在永嘉县城区（今温州市鹿城区）一带，而且都加入了永嘉钱商业同业

公会，便于相互之间的联络与合作。
在推行办理钱庄注册登记手续的过程中，财政部为了控制入册钱庄数量，认为“减少银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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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厚银行基础，唯一办法为提高银行资本数额”，①便对申请钱庄附加了注册资本限额方面的限制。
钱庄被要求遵照 １９３１ 年 ３ 月公布但从未实施的《银行法》中关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即“一般

银行应为公司组织，如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或两合公司，其资本至少须达五十万元，无限

公司资本至少须达二十万元”。② 因此，财政部多次严令地方钱庄补足 ２０ 万元的注册资本。③
表 １ 永嘉 ３３ 家钱庄概况一览

编号
钱庄

名称

登记

银字号

申请

注册时间

营业执照

登记时间

注册资

本（万）

股东

人数
经理

详细营业地址

（永嘉县城区）
资料来源

１ 裕泰久记 ７８６ １９４２ － １２ １９４３ － １２ ２０ ６ 周伯瑜 铁井栏 １７ 号

《财政部关于浙江永嘉裕泰久记

钱庄注 册、 增 资 等 事 宜 文 件》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

“二档”）藏，档号（以下省略）三

（６） － １０９７

２ 濂昌永记 ７８７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２ １９４３ － １２ ２１ ７ 周月波
三官 殿 巷 ４６

号　

《财政部关于温州濂昌永记钱庄

注册事宜的文书》 （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二档藏，三

（６） － １１３６

３ 益达利永记 ７８８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２０ １９４３ － １２ ２１ ３ 戴立玬 高盈里 ７ 号

《财政部关于温州益达利永记钱

庄注册事宜的文书》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二档藏，三

（６） － １１２９

４ 元大恒记 ８０８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２４ １９４４ － １ ５０ ６ 林桂生 洞桥头 １８ 号

《财政部关于元大恒记钱庄注册

事宜的文书》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２０

５ 益大 ８１１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１ ３０ ７ 陆雨之
县城 殿 巷 ２４

号　

《财政部关于永嘉益大钱庄注

册、增资等事宜文件》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１４０

６ 钜康 ８１２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２５ １９４４ － １ ２０ ３ 夏叔翰 大简巷 ４６ 号

《浙江永嘉钜康钱庄增资改组注

册卷》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２５

７ 惠大 ８１３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１ ２０ ６ 王慎夫 中山路 １６ 号

《浙江永嘉惠大钱庄改组、补请注

册事项卷》（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二档藏，三（６） －１１１３

８ 咸孚 ８１４ １９４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１ ２０ ９ 叶志超 铁井栏中市

《浙江永嘉咸孚钱庄增资、注册

卷》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３５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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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财政部关于各地银号钱庄增资改行者应合并原有钱庄银号三家以上方准注册令稿》（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会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 ６７７ 页。
《财政参事厅钱币司会拟变通各地行庄补行注册手续签呈》（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

案资料汇编》第 ５ 辑第 ２ 编“财政经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７３９—７４０ 页。
《金融消息：本市各钱庄之增资倾向》，《银行周报》第 ２６ 卷第 ４５—４６ 期（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续表

编号
钱庄

名称

登记

银字号

申请

注册时间

营业执照

登记时间

注册资

本（万）

股东

人数
经理

详细营业地址

（永嘉县城区）
资料来源

９ 诚大 ８１５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２５ １９４４ － １ ２０ ５ 胡晋孚 县后巷 ９ 号

《浙江永嘉诚大钱庄增资改组注

册卷》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３１

１０ 信孚允记 ８１６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４ １９４４ － １ ２０ ４ 严钟东
县城 殿 巷 ２５

号　

《财政部关于永嘉信孚允记钱庄

注册、增资等事宜文件》（１９４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二档藏，三

（６） － １０８５

１１

信瓯慎记

（后改成

信瓯诚记）

８１７ １９４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１ ２０ ４ 王崇礼 康乐坊 ２２１ 号

《浙江永嘉信瓯慎记钱庄增资改

组注册卷》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２９

１２ 汇大 ８１８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１ ２０ ４ 郑集成 中山路曹仙巷

《浙江永嘉汇大钱庄改组、补请

注册事项卷》（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１２ 月），二档藏，三（６） －１１１２

１３ 华胜嘉记 ８１９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０ １９４４ － １ ４０ ５ 郑樸孙
晏公 殿 巷 １３

号　

《浙江永嘉华胜嘉记钱庄增资改

组注册卷》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２７

１４ 信裕 ８２０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１ ２０ ４ ８ 刘郁生 纱帽河 ５ 号

《浙江温州信裕钱庄补行注册事

项卷》（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０４

１５ 胜瓯永记 ８２１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８ １９４４ － １ ２４ ９ 李博夫
朔 门 内 横 街

６６ 号

《财政部关于永嘉胜瓯永记钱庄

注册、增资等事宜文件》（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０８１

１６ 阜成 ８２６ １９４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２ ２０ ８ 干焕章 纱帽河 ６ 号

《财政部关于温州阜成钱庄注

册、增资换照等问题与央行温州

分行的来往文书》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至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 二 档 藏， 三

（６） － １６２４

１７ 益谦 ８３１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１ １９４４ － ２ ２０ ６ 张益书 仓桥街 ２２ 号

《财政部关于永嘉益谦钱庄注册

事宜的文书》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２２

１８ 润余安记 ８３２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８ １９４４ － ２ ２０ ４ ４ 陈耀中 永东路 ３０ 号

《财政部关于永嘉润余安记钱庄

注册、增资等事宜文件》（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１４７

１９ 德隆 ８３３ １９４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２ ２０ ９ 李植生
永嘉县城区后

市街 １４ 号

《浙江永嘉德隆钱庄增资改组注

册卷》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３３

２０

和昌成记

（后改为

和昌）

８３４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５ １９４４ － ２ ２０ ５ 林敬之
大南门外蟾河

９ 号

《财政部关于和昌成记钱庄注册

事宜的文书》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２６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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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钱庄

名称

登记

银字号

申请

注册时间

营业执照

登记时间

注册资

本（万）

股东

人数
经理

详细营业地址

（永嘉县城区）
资料来源

２１ 洪元 ８３５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２ ２０ ３ 叶仲文 永东路 ８ 号

《财政部关于温州洪元钱庄注

册、增资等事宜文件》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１４９

２２ 顺源 ８３６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２４ １９４４ － ２ ２０ ５ 叶如舟 打绳巷 ５０ 号

《浙江永嘉顺源钱庄增资改组注

册卷》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３２

２３ 隆泰 ８３７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 １９４４ － ２ ５０ ７ 陶正冶 行前巷 １６ 号

《浙江永嘉隆泰钱庄增资改组注

册卷》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至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２６

２４ 永康 ８３８ １９４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２ ２０ ４ 张承权
东门外行前巷

６７ 号

《浙江永嘉永康钱庄改组、补请

注册事项卷》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二档藏，三 （ ６ ）

－ １１１８

２５ 鼎源义记 ８３９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４ １９４４ － ２ ２０ ４ 戴剑夫 虞师里 ７１ 号

《财政部关于永嘉鼎源义记钱庄

注册事宜文书》（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二档藏，三 （ ６ ）

－ １１１９

２６ 厚康承记 ９３５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２５ １９４４ － ２ ３０ ６ 汪雪怀
小南 门 街 ８４

号　

《财政部关于浙江永嘉厚康承记

钱庄注 册、 增 资 等 事 宜 文 件》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至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９５

２７ 富隆 １００２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５ １９４４ － ７ ５０ ５ 马玉麟
晏公 殿 巷 ５２

号　

《财政部关于浙江永嘉富隆钱庄

补请注 册、 改 组 等 事 宜 文 件》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

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７４

２８ 敦大 １００３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２ １９４４ － ７ ２０ ６ 王文光 铁井栏 ７ 号

《财政部关于永嘉敦大钱庄注

册、增资等事宜文件》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１４３

２９ 国泰 １００４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８ １９４４ － ７ ３０ ５ 王庭侯 纱帽河 １０ 号

《财政部关于永嘉国泰钱庄注

册、增资等事宜文件》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１４２

３０

永丰

（后改为

永沣）

１４５１ １９４２ － １２ １９４６ － ９ １００ ６ 翁来科 中山路

《财政部关于浙江温州永丰钱庄

注册、增资等事宜文件》（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０９６

３１

裕丰

（后改为

馀丰）

１６７５ １９４２ － １２ １９４６ － １２ ６０ ６ 陈次真 东门外上岸街

《财政部关于温州裕丰钱庄注

册、增资等事宜文件》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１５２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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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钱庄

名称

登记

银字号

申请

注册时间

营业执照

登记时间

注册资

本（万）

股东

人数
经理

详细营业地址

（永嘉县城区）
资料来源

３２

瑞康

（后改为

慈康）

∗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２５ ∗ ２０ １０ 陈筱韶 纱帽河 ２３ 号

《财政部关于永嘉瑞康钱庄注

册、增资等事宜文件》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１５６

３３

永泰元记

（后改为

同昶）

∗ １９４２ － １２ － １２ ∗ ２０ ４ 林珍
鼓 楼 下 新 街

１４ 号

《财政部关于永泰、同昶钱庄注

册、增资等事宜文件》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１４４

　 　 说明：１ 表格和本文内引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简称为“二档”；档案编号格式，如“三（６） － １０９７”，三（６）为全宗号，１０９７

为案卷号，以下均同，不再一一说明。

２ 编号为笔者根据财政部颁发的营业证书中登记银字号升序排列，不作它义；∗为财政部钱币司因钱庄递交的申请材料不齐整而始终未准

颁予执照的庄号。

表 １ 披露，３３ 家钱庄同在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申请注册，其初始注册资本在 ２０ 万至 １００ 万之间，平均

资本为 ２８ ０８５ 万，但其中仅 ９ 家超过 ３０ 万。 笔者统计了档案中股东呈报财政部钱币司的《拟定注

册事项表》，知悉 １９４２ 年秋季时仍有 ８ 家钱庄的初始（补行）注册资本不足 ２０ 万元。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１ 日，永嘉县钱商业同业公会主席兼永丰钱庄股东、经理翁来科曾电请财政部能否尽快发放营业

执照，财政部回电称：“现有所属会员庄号三十三家，补行注册庄资本不及二十万元者须亟待增加

资本。”①据表 １ 中统计，钱庄完成登记注册的时间最早也在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最迟已至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由此可知，钱庄为达到最低注册资本，从申请入册到完成登记这段时期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增资

活动。
例如，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初，考虑到永嘉信孚允记钱庄在提交（补行）注册申请时实际资本仅为 １５ 万

元，②该庄经理严钟东便拉拢了包括永嘉钱商业同业公会理事叶如舟在内的一众新贵富商添资入

股，③至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时将信孚庄“增加资本至二十万元，存入中央银行温州分行”。④ 在这一过

程中，各庄的股东和经理们逐渐察觉到，财政部钱币司在审核申请注册资料时往往利用固定的模式

加以框范和要求，⑤在嗣后几年内都以常例相绳而不作调整，这使得各钱庄在申请时仅需达到注册资

本额的最低标准即可通过。 与信孚允记钱庄同为 １５ 万元（补行）注册资本的濂昌永记钱庄，⑥于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将资本增至 ２１ 万元登记入册后便不再急于扩张资本了。⑦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 日，蒋介石注意到银钱业复兴的苗头，下令对银号钱庄的设立加大限制力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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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３４５—３４７ 页。
《信孚允记钱庄无限公司呈请注册事项表》（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８５，第 ２３ 页。
《信孚允记出资人姓名籍贯住址资本履历清册》（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８５，第 ２５ 页。
《中央银行温州分行证明书》（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８５，第 ５０ 页。
这一点体现在财政部回复给各庄注册申请手续时的四点改进要求之中：“一、补行注册变通处理办法之规定，由当地政府查

明验证；二、既为无限公司组织，应增加资本至二十万元，存入当地中央银行，取具验资证明书呈核；三、原定章程应遵附发清单改正；
四、原送各股东财政证明书，尚欠详细，应另行编送。”参见《温州信孚允记钱庄无限公司呈财政部为遵批补呈文件仰祈鉴核注册》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８５，第 ４７ 页。

《濂昌永记钱庄无限公司呈财政部请注册事项表》（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３６，第 ７ 页。
《濂昌永记钱庄无限公司呈财政部为遵批补呈文件仰祈鉴核注册》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３６，第 ２２—

２３ 页。
《蒋介石关于限制钱庄银号设立代电》（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

编委会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 ６７７ 页。



３ 月１３ 日，财政部发出训令：“对于银钱号增资改设银行，必须规定合并三家以上之已登记之银号或

钱庄，方准立案，以符减少银钱行号数量，充实管理整饬金融之主旨嗣后，各地银号、钱庄增加资本，
如改用银行名称者，必须合并原有银号或钱庄三家以上，方准注册。”①这表明国民政府与财政部对钱

庄的态度从单纯的管理和限制转变为试图改造。② 这在钱币司致财政部长和次长的签呈中得到充分

反映。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５ 日，钱币司在签呈中称：“以大多数行庄资本情形，衡诸目前社会经济需要，其资

力殊嫌微薄，势难期望担负调剂金融之责”“望参酌后方各地行庄号分布状况，分别提高其实收资本

数额之标准，限定各行庄号于一年以内照标准增资足额，限满即应合并经营，或停业清理”。③ 对钱币

司而言，若任由钱庄增资扩张的态势发展下去，对其金融统制方针或产生严重干扰。
然而，在抗战胜利前夕，地方游资数量和规模的急剧扩大以及永嘉钱庄所形成的“效仿增资”的

格局完全出乎财政部的意料。④ 更重要的是，永嘉钱庄还将这种集体性增资活动延续至战后，一方面

以示其对国民政府金融管制的回应，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地方钱庄力图恢复其在传统金融业中优势地

位的决心。
表 ２ ３３ 家钱庄的具体增资过程、数额与时间一览 单位：万

编号 钱庄名称 增资过程（括号内为增资时间）

１ 裕泰久记 ２０→５０（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４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 月）→１０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２ 濂昌永记 ２１→１００（１９４５ 年 ８ 月）→２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６ 月）→３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６０ ０００（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３ 益达利永记 ２１→５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５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９ 月）→５０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

４ 元大恒记 ５０→５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４ ５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５ 益大 ３０→１００（１９４４ 年 ３ 月）→５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６ 钜康 ２０→５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２ 月）→８ ０００（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７ 惠大 ２０→５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２０ ０００（１９４８ 年 ２ 月）

８ 咸孚 ２０→２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９ 诚大 ２０→１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４ 月）→３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１０ 信孚允记 ２０→１００（１９４４ 年 ６ 月）→２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１１ 信瓯慎记 ２０→３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２ 月）→１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１００ ０００（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１２ 汇大 ２０→５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９ 月）→６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１３ 华胜嘉记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５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１４ 信裕 ２０ ４→２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９ 月）→２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１５ 胜瓯永记 ２４→５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６ 阜成 ２０→４０（１９４４ 年 ４ 月）→１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９ 月）→５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１７ 益谦 ２０→１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７ 月）→１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２０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润余安记 ２０ ４→１４０（１９４６ 年 ７ 月）→１ ４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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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财政部关于各地银号钱庄增资改行者应合并原有钱庄银号三家以上方准注册令稿》（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会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 ６７７—６７８ 页。
曾耀荣：《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贷款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６８ 页。
《钱币司为拟具银行限期增资办法草案呈请核示呈》（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５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

编》第 ５ 辑第 ２ 编“财政经济”，第 ７４４—７４５ 页。
据估计，抗战胜利后永嘉社会游资的数量，甚至大于正当工商业的流动资本。 游资大多来自官商大户，以注资入股银钱业

为最主要动向。 详见沈允德、陆雨之《解放前的温州金融业》，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政协编印：《鹿城文史资料》第 ２ 辑，１９８７ 年内部

出版，第 ２６ 页。



续表

编号 钱庄名称 增资过程（括号内为增资时间）

１９ 德隆 ２０→５０（１９４４ 年 ４ 月）→５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８ 月）→５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６ 月）→５０ ０００（１９４８ 年 ２ 月）

２０ 和昌成记 ２０→１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８ 月）→２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９ 月）→３０ ０００（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２１ 洪元 ２０→１００（１９４５ 年 ８ 月）→１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９ 月）→１０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２２ 顺源 ２０→２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３ 月）→１０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５ 月）→２００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隆泰 ５０→３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７ 月）→１０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永康 ２０→２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３ 月）→５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２５ 鼎源义记 ２０→１ ２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５ 月）→１００ ０００（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２６ 厚康承记 ３０→５０（１９４３ 年 ７ 月）→６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２７ 富隆 ５０→２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７ 月）→５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２８ 敦大 ２０→５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５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２９ 国泰 ３０→５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７ 月）→５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３０ 永丰 １００→１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９ 月）→１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１ 月）→１０ ０００（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３１ 裕丰 ６０→６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３ ０００（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３２ 瑞康 ２０→５０（１９４４ 年 ７ 月）→５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３３ 永泰元记 ２０→２ ０００（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资料来源：根据二档所藏相关档案资料整理。

表 ２ 展示的是永嘉县 ３３ 家钱庄详细的增资过程。 由表 ２ 统计可知，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８ 年间平均每

家钱庄增资 ２ ３６ 次，范围大抵在 １ 次到 ４ 次之间，每次增资的数额也随着战后货币的严重贬值而急

剧增加，最低为首次增资时的 ２０ 万，亦有个别高至 １９ 亿。
一般情况下，战争会摧毁银钱业的发展，并加速钱庄衰亡的进程。 无论是从沦陷区通货膨胀的

角度、还是钱庄本身业务停滞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 然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永嘉县城区钱庄迁往

温州其他县继续经营，所经营的业务也大都在日军入侵前进行了疏散和转移。 因此，温州虽三度沦

陷，但钱庄并未遭到过大的损失。①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永嘉各钱庄“奉当地县政府命令疏散乡间”，
并于 ８ 月 ２６ 日“随同政府暨中中交农四行及钱业同业公会等迁往瑞安办事处继续业务”，②也有部分

钱庄“同永嘉县政府及永嘉县银行退至县属江北枫林镇继续经营”，及至次年 ６ 月 ６ 日“失土重光”后
便“回城复业”，期间业务从未间断。③

不过，近代钱庄的股东几乎都有腾出一只手来从事“外行”的工商业投机，有的甚至把钱庄作为

“后勤部”。 与钱业不同，工商业的发展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被迫中断，甚至遭到严重破坏。 因

此，虽然钱庄在战后恢复经营，但因战争遭受外行损失的股东纷纷从钱庄退股，或将股份转让给其他

股东。④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永嘉敦大钱庄召开股东大会，制定了“合并旧股，招添新股合作”的年度

计划。⑤ １２ 月 ２５ 日，敦大钱庄经理王文光在第三次股东会议上总结一年来的增资和让股事宜，并带

头以“于九九事变中损失过剧”为由连同其他无法或无意继续持股的股东将其名下股份全部转让予

股东戴本连，并“经戴股东本连介绍戴元圣、戴本礼、戴本耕、戴本苏四君加入增资合作扩充营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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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中：《解放前温州钱庄业见闻》，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温州文史资料》第 ６ 辑，杭州：浙江省新闻出版局

１９９０ 年印刷，第 １５６ 页。
《诚大钱庄无限公司呈财政部为遵批申复温州沦陷期间随四行迁避情形》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３１，第

８１ 页。
《敦大钱庄无限公司呈财政部遵批呈复永嘉沦陷时期本庄业务情形》（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４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４３，第 ７２—７３

页。
在改组之前，钱庄是合伙或独资经营的，股东随时都可以要求退股或拆伙。
《敦大钱庄无限公司呈财政部为增资至五百万元祈核准换照》（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４３，第 ４９ 页。



现了“旧股东之合并”的同时，进一步增加了该钱庄的资本。① 实际上，戴本连原为上海永隆钱庄的

副经理，其父戴友渔是永隆钱庄的董事长和主要创办人，②这种复杂的股东背景和关系网络使得敦大

钱庄在这之后的资本扩张道路上越走越远。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敦大钱庄资本增至法币 ５００ 万元，存款余

额和放款余额分别达到 ２ １１２ 万元、２ ３５０ 万元，至 １９４７ 年时资本更是超过了 ５ ０００ 万元。③ 再比如，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永泰元记股东陈云坡等 ７ 人因无意继续经营，先是陈云坡、陈炳源、朱锦省、王立

民将原有股份（每人 ６ 万元）共计 ２４ 万转让予股东吴学荣接手，后来邵立生、余顺兴、陈柏年将原有

股份（每人 ６ 万元）共计 １８ 万元转让予股东林珍接手，以“添招新股，扩展业务”。④

诚然，钱庄增资过程中的困难并非只是“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和“股份转让”，战后宏观经济形势

的恶化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其中尤以法币贬值最为棘手。 １９４６ 年初，法币发行量激增且大幅贬

值，物价上涨。 如果以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的法币指数为 １，１９４７ 年 ６ 月则降为 ０ ０１１ ５３，到了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时，法币的指数只为 ０ ０００ ０７。⑤ １９４８ 年初，随着黄金、物价、外汇的相互作用和轮番飞涨，法币贬值

达到极致甚至崩溃。⑥ 以 １９４４ 年至 １９４８ 年增资最快的信瓯慎记钱庄和最缓的钜康钱庄为例，根据

吴冈《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史料》中提供的战后法币发行额及其指数的月统计指标，⑦笔者计算得知信

瓯慎记钱庄在设立之初至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实际资本增加了 ２ ５ 倍，而钜康钱庄也增加了 １ １ 倍。 这基本

是在排除了法币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钱庄本身真实的增资情形，可见钱庄增资的幅度依然很明显。
经济、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商店纷纷倒闭，工商业掌握的物资不断升值，导致银钱业的放款不断

贬值。⑧ 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将金融业引入战后管理体系，四大银行中、中、交、农借机控制了工商

企业，形成了官僚金融垄断资本。⑨ 面对钱业周转不灵即将遭遇搁浅清理的情境，以“维持增进同行

之公共利益及矫正弊害、促进同业之发展”为设立宗旨的永嘉钱商业同业公会遂即出面，召集全体

３３ 家钱庄会员及其股东代表，树立起以集体增资行动抵挡这场金融风潮的共同决心。 原因不难理

解，该公会中大多数理事成员为永嘉多家钱庄的股东或经理，如第一任理事长翁来科还兼任着永丰

钱庄、温州益康商行股东兼经理。 通过集体增资挽救永嘉钱庄之举是他们以公会名义履行维护行

业秩序的责任，也出于保护其私人利益的考虑。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８ 日，信瓯慎记钱庄董事会主席郑伯言最先声援支持：“本庄年来营业尚顺利，惟以

现阶段社会情形变动殊剧，原资本二十万元已非适应”，迅即发动全体股东将资本增至 ３００ 万，后又

于该年 ６ 月将资本增至 １ ０００ 万元。 在 １９４６ 年的钱庄股东会议中，“通货飞涨、亟待增资”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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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大钱庄无限公司第三次股东会议记录》（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４３，第 ６５—６６ 页。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印：《上海钱庄概况》，１９４４ 年印刷，第 ５１ 页。
《敦大钱庄资产负债表》（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２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４３，第 １３４ 页。
《温州同昶钱庄无限公司股东会议录》（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４４，第 ５４—５５ 页。
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中，亦可看出法币贬值的幅度，在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１ 美元对法币的市价为１ ２２２ 元，而到 １９４８ 年８ 月时已

涨至 ８ ６８３ ０００ 元，涨幅为 ７ １０６ 倍。 详见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５３—２５４
页。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７５—７６ 页。
根据吴冈的统计，我们计算可得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和 ３ 月的法币发行指数分别是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的 １ ９８３ 倍和 ３６９ 倍。 参见吴冈《旧

中国的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版，第 ８５—８７、９２—９５、１６０—１６２ 页。
盛慕杰：《浙江近代金融概要》，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４６ 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９８ 页。
在 １９２７ 年以前，中国的金融制度属于自由市场型，到南京政府统治时期则属于政府垄断性，经过抗日战争，政府的垄断地位

更趋上升。 详见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沈允德、陆雨之：《解放前的温州金融业》，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政协编：《鹿城文史资料》第 ２ 辑，第 ２３ 页。
《永康等庄呈财政部钱币司为增加资本请予核准并制定银行验资》（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１８，第 ４４ 页。
《永丰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详细履历表》（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９６，第 ９ 页。
《温州信瓯慎记钱庄无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录》（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８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２９，第 ５７—５８ 页。
《温州信瓯慎记钱庄无限公司同意增资书》（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２９，第 ６５ 页。



各庄讨论的焦点。 裕泰久记钱庄自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从资本额 ２０ 万元增为 ５０ 万元后，“营业以来尚称顺

利”，即使是“九九事变”以后永嘉社会经济情形变化殊剧，该庄都“能勉力度过难关”。① 但是在战后

“筹码愈大”的压力下，该庄“原有资本不敷运用”，不得不加入战后增资的队伍，至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时已

将资本总额增至 １ 亿元。②

为躲避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个别钱庄也采取了自救行动，即尝试在增资基础上于沪、甬等地设

立分庄。③ 与上海钱庄业务联系较为紧密的永嘉钱庄是战后最早向财政部申请迁至上海或在上海设

立分庄的地方钱庄。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永嘉濂昌钱庄首先窥见“战后上海金融业遭受重创，虽温州甚棉

（绵）力支持，终有被敌摧残之苦，现值国土重光，本可如意经营，奈沪上组织金融淘汰后，一切汇兑贷

放机构殊感缺失困迫”，“为急谋设法扶助起见，扩充业务，将总庄迁移上海，温州改设分庄”。④ 这次

申请被财政部当即驳回。 次月，财政部以《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办法》第三条“商业银行须注册已

满四年，实收资本在二千万元以上，且业务正常，方可设立分支处”与第四条“其迁移地方，须在原营

业地方附近，惟不得迁入财政部规定之限制地方”为由否决了迁庄申请，⑤称：“该庄资本不足规定之

数，所请将总庄迁移上海并在温州设立分庄一节，应从缓议。”⑥然而不足半月，濂昌钱庄迅即将资本

增至法币２ ０００万元，并改换了原先迁沪的策略，“为适合现行银行法规，拟在沪设立分庄，俾得扩展

瓯沪间汇兑业务”。⑦ 同时，钱庄还为上海分庄续增了 １ ０００ 万元，名曰上海分庄的“运营基金”。⑧

濂昌钱庄股东仅以为，增资至足额便有机会在沪等地设立分庄，殊不知财政部决不允许此举发生，只
想敷衍过去。⑨

对于永嘉钱庄而言，设立分庄的另一个选择地点是宁波。 宁波相较于上海距离温州更近，且在

抗战中遭受的损失也较轻。 从 １９４５ 年初起，永嘉诚大钱庄将资本总额增至 １００ 万元，并向财政部连

续多次提出在宁波设立分庄的申请，连分庄地址“鄞县江庆街 １１２ 号”都已确定。 财政部一直不以

为意，仅在 １９４５ 年底批复称“战时市情不稳，前途尚不乐观”，以示拒绝。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该庄再次提

出“拟迁往鄞县以谋发展”，理由为：“本地最近市况前途尚似乐观，不过业务上仍需在有关市县商埠

如上海宁波等处设立分支庄埠，以构通汇兑较有希望。”１９４７ 年 ２ 月，诚大钱庄将资本规模扩大为

３ ０００万，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向财政部提出设立宁波分庄请求。 “兹以永嘉市面限于环

境且商业行庄集结三十余家于一隅，业务发展殊感涌塞，查宁波为通商埠市，面向较永嘉为繁荣且宁

波设市在即，商业前途必能更见进展，经本庄第一届第四次董监联席会及第一届第二次股东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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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泰久记钱庄第四次股东常会会议录》（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９７，第 ９６ 页。
《温州裕泰久记钱庄股东临时会议录》（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９７，第 １１０—１１１ 页。
《温州咸孚钱庄业务检查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二档藏，三（６） － ２１８６，第 １８ 页；《温州濂昌钱庄业务检查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二档藏，三（６） － ２１８５，第 ３—４ 页。
《财政部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呈财政部为据温州濂昌钱庄上海筹备处拟将总庄迁沪、温州改设分庄等情转呈核

示》（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３６，第 ７５—７６ 页。
《财政部关于公布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及迁地营业办法令》（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

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会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 ７０１ 页。
《财政部拟令温州濂昌钱庄据本部京沪区特派员呈为据该庄拟将总庄迁沪、温州改设分庄等情转请核示一案未便照准》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３６，第 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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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继续呈请迁往宁波，并拟增加资本。”①虽然从表面上看，钱庄如此费心在沪甬等地设立分庄，意在

应对 １９４５ 年左右的经济危机和扩大业务，请求合情合理，但这一想法却触碰到了财政部遏制银钱业

规模的“高压线”，也注定了这一计划的无果而终。
在一系列常规化操作之后，永嘉钱庄的增资活动就由战时逐步延续为战后全局性的资本扩张集

体行动。 但是，在新式金融冲击和政府金融管制的背景下，钱庄仍处于绝对的劣势，不得不在夹缝中

求生存。 直至战后各庄股东模仿银行的组织管理和经营模式、钱庄完成向有限公司组织制的转型为

止，他们才勉强达到既在资本上扩张、又在组织上改制的复兴目标。 而在此之前，增资一举还带来了

两个客观上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接下来的改组消除了障碍。
增资带来的最直接结果是延长了钱庄的存续年限。 早在国民政府执政初期，财政部便给予合格

钱庄发放印有注册时间、营业年限、经营地址、股东姓名、存续年限等信息的营业执照。② 一般情况

下，营业执照有效期从注册日计起，有 １０ 年的钱庄存续年限。 期满后会召开股东大会达成延长经营

期限的决议，再由财政部决定该庄是否有条件继续经营。 “自呈准登记日起十年为营业期，期满由股

东会呈请财政部经济部核准延长或解散之。”③然而，钱庄可在营业执照未满 １０ 年的任何时期内以增

加注册资本为由申请重新登记入册。 这样一来，注册日期便在营业执照变更之余如期延后，钱庄的

营业年限就间接拉长了。 以下举几个例子以说明详细操作。
例一，永嘉敦大钱庄最初注册日期为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当增资至 ５００ 万申请重新登记注册时，财政部

须重新颁发营业执照，日期改从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重新计起，营业执照上的银字号也由 １００３ 号变更为

１５６２ 号。 因为存立年限依然为 １０ 年，所以敦大钱庄间接将经营时间延长了 ２ 年 ４ 个月。④ 例二，除
了增资之外，信瓯慎记钱庄还一并修改了钱庄名称。 信瓯庄原始注册日期为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为了重新

登记入册而增资至 １ ０００ 万，并改名信瓯诚记，注册日期也变为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相当于将存续年限延长

了 ２ 年 １ 个月。⑤ 个别钱庄为了变更注册时间还进行了多次增资，如表 ３ 统计所示。
表 ３ 屡次增资和变更注册时间 单位：万

钱庄

名称

最初注册 第一次增资 第二次增资

注册日期 银号 资本 注册日期 银号 资本 注册日期 银号 资本

折合总计

延长年限
资料来源

裕泰 １９４３ － １２ ７８６ ２０ １９４５ － １０ １２７８ ５０ １９４６ － １ １６１２ ４００ ２ 年 １ 个月

《财政部关于浙江永嘉裕泰

久记钱庄注册、增资等事宜

文件 》， 二 档 藏， 三 （ ６ ） －

１０９７，第 ６５、９８、１３７ 页

濂昌 １９４３ － １２ ７８７ ２１ １９４５ － ８ １２４２ １００ １９４６ － １１ １６２１ ３ ０００ ３ 年

《财政部关于温州濂昌永记

钱庄注册事宜的文书》，二档

藏， 三 （ ６ ） － １１３６， 第 ５５、

８９ 页

益达利 １９４３ － １２ ７８８ ２１ １９４６ － １０ １５０２ ５００ １９４７ － ９ ２５９１ ５ ０００ ３ 年１０ 个月

《财政部关于温州益达利永

记钱庄注册事宜的文书》，二

档藏，三 （６） － １１２９，第 ４５、

１１３ 页

　 　 说明：“折合总计延长年限”系笔者根据钱庄最初与最终两次注册日期的间隔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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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诚大钱庄股份有限公司呈财政部为呈明理由请准迁移宁波继续营业》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３１，第
１６９—１７０ 页。

《银行注册章程》（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银行周报》第 １３ 卷第 ４ 期（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
《敦大钱庄无限公司章程》（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４３，第 ５６—５７ 页。
《敦大钱庄营业执照》（１９４４ 年 ７ 月、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４３，第 ５２、９５ 页。
《信瓯慎记钱庄营业执照》（１９４４ 年 １ 月、１９４６ 年 ２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２９，第 ５１、１３５ 页。



增资的另一项结果是有效保留了钱庄的招牌。 抗战胜利前夕，地方商业趋于投机囤积，希冀通

过开设银行者顶买牌号，“无法为新设的申请，往往利用已注册行庄，用转让股份方式实行顶买”，导
致顶买牌号复业的钱庄“终日营营，唯此是务”。① 事态的严重立即引起了财政部的重视。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５ 日，钱币司致函财政部长与次长：“查本部自限制设立商业银行以后，不肖分子遂藉出顶银号、钱
庄牌号，增资改组为银行，常为社会所指摘，亟应予以取缔。 除将前颁银号、钱庄合并及增资改组银

行办法予以废止，规定银号、钱庄增资后，应仍用原牌号，不得改称银行，以示严格限制增设商业银行

之意，其经营不善、信用薄弱之行庄，增资不无困难，亦可藉此归于汰除，以兼符健全基础。”②次月，财
政部为禁止商业银钱行庄顶买牌号，拟具了处罚办法：“银行、银公司、银号、钱庄有顶买牌号情事被

人告发，经查明确实或经检查发现者，即予以停业处分，吊销其营业执照，并限期清理之。”③在这种背

景下，永嘉钱庄的增资操作与重新注册，既免去了挖买战时停业钱庄招牌和另行组资营业的麻烦，也
在地方钱业中保留了长久积累下来的信用声誉。

四、钱庄的“银行化”改制

地方钱庄通过连续增加注册资本的全局性操作，虽然抵御住了财政部对传统钱业的刻意打压，
也勉力维持并使其在与新式金融业银行业的竞争中不致落于下风，但全局的数值增长不等于经济性

成熟，增资仍只是钱庄规模层面的扩张，显然无法解决其业务、股权等内部组织方面的弊端。 作为这

一传统金融机构成熟的重要标志，内部组织的改制是钱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在复兴中长期成

长的结果，也是地方钱商业公会极力维护传统金融的要旨。
钱庄最初是以合伙制或个人业主制开办的，特点是无限责任，即“无董事、监事，只凭经理一手包

办，倘经理不得其人，全局必因之而败坏”。④ 相较之下，近代从西方传入的新式银行，是以股份有限

公司的形式兴办和运作的，如 ２０ 世纪初先后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新华银行、
中国实业银行等官商合办银行或私营银行。⑤ 本文中的钱庄改组，是指战后钱庄由股份无限公司转

变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形式的制度改革。
钱庄最早的改组活动发生在 １９１９ 年，但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时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钱庄仍

占少数。⑥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地区注明资本组织形态的各类银钱组织共 １６９ 家，其中独资组织 １２９
家，约占总数的 ７６％ ，合伙组织 ３２ 家，约占 １９％ ，股份有限公司 ８ 家，只占 ５％ 。⑦ 根本原因仍是基于

当时钱庄老板的经营理念———根深蒂固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思想，重传统而不重改进。⑧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汪伪财政部勒令所有采用合伙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必须在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以前

改组为公司，强制所有钱庄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制，以利于其进行“资金渗透，达到全面统制金融”的目

的。⑨ “钱庄自昔均为合伙组织，年来潮流所趋，新创各庄大都已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今年（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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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财政部为订定战时商业银钱行庄让股及增资限制办法呈稿》（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２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

案资料汇编》第 ５ 辑第 ２ 编“财政经济”，第 ７４８—７４９ 页。
《钱币司为拟具银行限期增资办法草案呈请核示呈》（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５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

编》第 ５ 辑第 ２ 编“财政经济”，第 ７４４—７４５ 页。
《战时商业银钱行庄让股或增资限制办法草案》（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２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５ 辑第 ２ 编“财政经济”，第 ７４９—７５０ 页。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５ 年版，第 １６６—１６７ 页。
赵学军：《公私合营、产权变革与私营金融业的终结》，吴景平、戴建兵主编：《近代以来中国金融变迁的回顾与反思》，上海远

东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３５２ 页。
孙建华：《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１８４０—１９４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６０１ 页。
刘兰兮：《近代北京传统银钱组织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１８９５—１９２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９９ 页。
《财政部管理金融机关暂行办法》（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银行周报》第 ２６ 卷第 ３３—３４ 期（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注：１９４３ 年）财部限令合伙组织各庄，一律须于 ８ 月底以前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①此前，上海已有

较多钱庄在战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制，如 １９４０ 年的福利、金源两家钱庄。 到 １９４２ 年时，上海的 ５３
家汇划钱庄中，股份有限公司制有 １７ 家，约占总数的 １ ／ ３。② 而在金融基础单薄的战时后方地区，虽
然没有像沦陷区那样被强制要求进行钱庄改组，但仍有大批钱庄陆续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③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财政部认识到：“银号钱庄同属办理金融业务，皆资本薄弱、组织未臻健全，势难负

担调剂金融责任，经营稍有不慎，影响市面堪虞”，于是参酌各地经济情形，规定了银号钱庄改组银行

办法：“凡已注册之银号、钱庄，增加资本改为银行至少应实收资本二百万元者，只要达到标准，都可

以改用银行名称。”④对此，１９４４ 年《银行周报》上曾有这样一段记述：“踏入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以
后，合伙组织的汇划钱庄，已成为历史上的名称了……年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钱庄，风起云涌，其
资本大抵较大。 继之一般老庄为适应环境起见，也纷纷改组为有限公司，于是资本额也随之扩大。”⑤

另一方面，钱庄面对自身逐渐衰落而银行兴盛的趋势，也希望引入新式银行的内部组织制度，试图增

厚资力、稳固信用、恢复业务。 可以说，钱庄“银行化”趋势的加强，既是强制性政策的结果，又是传统

金融业自身新陈代谢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⑥

既往研究中，近代钱庄改组改制的问题，实际上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 限于篇幅，本文难以全面

揭示旧制改革的全貌，只能着重讨论战后永嘉 １４ 家地方钱庄在这方面的表现。 具体请见表 ４。
表 ４ 钱庄改组及其前后经营状况比较一览

编号
钱庄

名称
改组时间

当期损益（元） 资产收益率（％ ） 决算时间

改组前 改组后 改组前 改组后 改组前 改组后
资料来源

３
益达利

永记
１９４７ － １２ ４４１ ４０５ ０８ ７６ ２３３ ７１２ ７４ ０ ２０ ８ ７２ １９４７ － ８ － ２６ １９４８ － ２ － １４

《财政部关于温州益达利

永记钱庄注册事宜的文

书》， 二 档 藏， 三 （ ６ ） －

１１２９，第 １３３、２２９ 页

８ 咸孚 １９４６ － １０ １０ ３４１ ３９７ １４ ７ ０８１ ９０６ ８３ ６ ５６ １ ６４ １９４６ － ５ － ２１ １９４７ － ２ － １５

《浙江永嘉咸孚钱庄增

资、注册卷》，二档藏，三

（ ６ ） － １６３５， 第 １４４、

２８５ 页

９ 诚大 １９４６ － ４ １８７ ４６１ ６７ ７３ ２６０ １ ４７ ０ ０１ １９４４ － ５ － １８ １９４６ － ８ － １６

《浙江永嘉诚大钱庄增资

改组注册卷》，二档藏，三

（ ６ ） － １６３１， 第 １０２、

１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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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谢菊曾：《一年来之上海钱庄业》，《银行周报》第 ２８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编：《上海金融事情讲话》，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 １９４３ 年版，第 １５４ 页，转引自朱荫贵《论钱庄

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３０３ 页。
改组办法对钱庄资本提出了具体要求，各地要求不一，大致分为 １ ０００ 万、５００ 万和 ２００ 万 ３ 种。 详见《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

会关于财政部规定银号钱庄改组为银行办法的通知》（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２ 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

处史料》下册，北京：档案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４７３ 页。
谢菊曾：《一年来之上海钱庄业》，《银行周报》第 ２８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所谓钱庄的“银行化”趋势，是指作为传统金融组织的钱庄在其运行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向银行学习。 钱庄的“银行化”

趋势有两种方式：一是由钱庄直接改组为银行，二是钱庄模仿银行的组织机构。 详见李一翔《银行的“钱庄化”与钱庄的“银行

化”———近代中国金融企业发展模式探析》，刘兰兮主编：《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７１—１８４ 页。



续表

编号
钱庄

名称
改组时间

当期损益（元） 资产收益率（％ ） 决算时间

改组前 改组后 改组前 改组后 改组前 改组后
资料来源

１０
信孚

允记
１９４７ － ９ ２２３ ５８８ ９０ ２０ １６９ ８２９ ００ ０ ６０ １ １４ １９４６ － ８ － １０ １９４８ － １ － ３１

《财政部关于永嘉信孚允

记钱庄注册、增资等事宜

文件》，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８５，第 １１５、２４５ 页

１１
信瓯

慎记
１９４８ － ８ １ ４９９ ２７３ １９ ０ ０１ １９４８ － ８ － ６

《浙江永嘉信瓯慎记钱庄

增资改组注册卷》，二档

藏，三（６） －１６２９，第 １６０ －

１６１ 页

１２ 汇大 １９４４ － ５ － ２ ０６１ ７５ －３ ９６１ ５３８ ９２ － ０ ２０ － ２ １９４４ － ５ － ３１ １９４６ － ９ － １９

《浙江永嘉汇大钱庄改

组、补请注册事项卷》，二

档藏， 三 （ ６ ） － １１１２， 第

６９、１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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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央行温州分行的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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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４，第 ２２７—２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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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温州洪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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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二 档 藏， 三 （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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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隆泰 １９４６ － ９ －３ ０７７ １１９ ０１ － ２ ６３ １９４６ － ８ － ２０

《浙江永嘉隆泰钱庄增资

改组注册卷》，二档藏，三

（６） － １６２６，第 １１６ 页

２７ 富隆 １９４７ － ７ － ９８７ ０８０ ４９ － ２ ２０ １９４６ － ７ － ２７

《财政部关于浙江永嘉富

隆钱庄补请注册、给照、

改组等事宜文件》，二档

藏， 三 （ ６ ） － １０７４， 第

７０ 页

３１ 裕丰 １９４６ － １２ １ ３８１ １２４ ５９ ０ ３４ １９４７ － ４ － １９

《财政部关于温州裕丰钱

庄注册、 增资等事宜文

件》， 二 档 藏， 三 （ ６ ） －

１１５２，第 ６２ 页

　 　 说明：改组前后当期损益和资产收益率为笔者根据各庄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平衡表）中数据计算得到，计算公式为：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０％ × 当期净

利润 ／平均资产总额；改组钱庄还包括益大钱庄（１９４６ 年 ７ 月改组）和永丰钱庄（１９４７ 年 ２ 月改组），因缺资产负债信息，未列入上表内。

由表 ４ 可知，除永嘉汇大钱庄的改组发生在抗战胜利前夕外，其余 １３ 家钱庄的改组时间均集中

于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间。 而比较改组前后的当期损益，发现其中存在同损或同益的规律。
在钱庄的资产收益率方面，改组后较改组前或增或减，增速各异，但增速方向一致。 总体来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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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与钱庄改组之间的关系，没有通则可寻。
在近代钱庄的改制过程中，各种推动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外在政策的压迫力量，又取决于钱庄自

身的特质。 对于钱庄本身而言，“社会经济情况迭变，通货之需日增，原有资本不足运用而无限公司

组织实感不甚适合环境”。① 换言之，无限责任制已经无法适应战后金融市场的宏观环境。② 这种认

识和改组的决心在各钱庄的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营业计划书中得到充分反映。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永嘉信

孚允记钱庄的《改组营业计划书》这样写道：“我国过去钱庄组织向采合伙方式，股东责任纯属连带无

限，每因时局剧变或用人不妥，一蒙意外损害，本身即感动摇，推其原有大率因资本单薄，周转困难，
更以无限责任股东因责任太重，投资愈畏缩不前，以致一般债权人深感无确切保障而办事者亦觉拓

展为难，其影响社会金融实非浅显。 自财政部实施管制金融政策以来，凡钱庄之存放款项已受合理

之监督，最近新银行法颁行之后，钱庄更获得立法之上地位，亟应如何力求充实巩固以利授信之开

支，在无限公司组织实力运用，有名无实，未能尽保障债务维护股东之能事，如上述为求，适合环境充

实基础，宜增足资本改组有限责任组织方为妥善。”③从信孚庄的态度可以看出，如果继续维持无限公

司制，很可能会使钱庄业陷入极端的困难境地。 在这种背景下，钱庄针对内部制度升级的意志觉醒

才导致钱庄业以这种超常规的方式实现自身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
实际上，钱庄改组与否与钱庄内部股东们的经验和见识密切相关。 一方面，在合伙制时代，钱庄

股东须背负连带责任，因而投资人投资钱庄时有着极大的顾虑，即如钱庄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清理，以
致发生原有股本不足以偿还对外债务的情形，各股东负有无限清偿的义务，由此便限制了业外人士

对该行业的投资。④ 而一旦钱庄改组为股份有限制并组成“董事会”，股东或投资者在法律上必须承

担的债务责任从无限转为有限，投资风险随之降低，投资意愿增强，拉股、招股自然也就较为容易。
这些有银钱业工作经验的股东或经理深知这一道理。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钱庄“银行化”演进的角度理解该问题。 近代金融市场容量较为有限，作
为组织制度、经营理念、业务习惯等方面完全不同的的两类金融机构，传统钱庄与近世银行这两类机

构在鸦片战争后长期处于相互牴牾、竞争或排挤的局面之中，而竞争进一步激化的极端表现是两者

的彻底分离或是同质化。⑤ 所谓钱庄的“银行化”趋势，是指作为传统金融组织的钱庄在其运行过程

中，将银行业视为其学习、仿效的对象，自发地模仿银行的制度建设、机构设置、业务活动等方面的做

法，以适应时代潮流的逼迫和银行的竞争压力。⑥

相较于传统钱庄，近代银行自产生起便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以钱庄股东为主的钱业人士

在战后逐渐认识到了这种“银行化”的优势。⑦ 笔者通过整理永嘉各钱庄股东的过往履历后发现，凡
推行改组的钱庄，其股东都拥有极为丰富的银钱业工作经验。 例如，汇大钱庄的主要股东之一张鼎

勋，时任温州商业银行董事，具有丰富的商业和钱业工作背景和投资经历，曾在担任温州庆余参药行

经理期间自行创办过钱庄。⑧ 因此，汇大钱庄能成为最早改组的永嘉钱庄便不足为奇。 而另一位温

州商业银行的董事彭叔眉，则是战后最早一批改组的永嘉德隆钱庄的主要股东。⑨

·２１１·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同昶钱庄呈财政部为股份转让、增加资本、变更组织仰祈核备》（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３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４４，第 １１３ 页。
参见《益达利钱庄呈财政部为增加资本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请予核准》（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二档藏，三（６） －１１２９，第 １５４ 页。
《温州信孚允记钱庄股份有限公司营业计划书》（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８５，第 １７６ 页。
李一翔：《抗战时期上海银钱业关系初探》，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 １ 辑，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６９—

７０ 页。
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第 １１２—１１４ 页。
李一翔：《银行的“钱庄化”与钱庄的“银行化”———近代中国金融企业发展模式探析》，刘兰兮主编：《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

企业发展》，第 １７７ 页。
孙建华：《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１８４０—１９４５）》，第 ４５７ 页。
《汇大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详细履历表》（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１２，第 ９ 页。
《永嘉德隆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详细履历表》（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３３，第 ８ 页。



五、增资改组的成效与制度缺陷

再反观之，战后钱庄的改组变革，是其进一步增资和扩张的重要动因，使得增资和改组两者在相

辅相成的配合中显露成效。 但也有学者总结，在 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７ 年的 １０ 年间，钱庄虽然得到了短暂复

兴，但随着钱庄“银行化”改革，实质完全沦为银行的附庸，钱庄业在中国金融业的力量越来越微不足

道。① 以往研究通常从国家资本银行系统的垄断及其挤压钱庄的角度理解该问题，②认为官办金融

机构取代了民营机构成为市场主体，民营机构的业务量微乎其微，成为名副其实的陪衬。③ 然而，如
果从传统钱业自身长期的演进规律来考虑，其中还涉及钱庄在运行过程中的诸多制度层面的羁绊。
这类阻碍因素既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固有的经营习惯、股东固守畛域的拘束，又有钱庄全面改制而导

致的业务方面的脱节等，作用不容小觑。 这些羁绊限制着近代钱庄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也严重制约

了其扩张资本、改组改制的成效与寻求复兴的努力。
隐藏在钱庄过度膨胀和“银行化”改制背后的这诸多内部制度的缺陷与弊端，在钱庄非法设立分

庄中可见一斑。 据查，近代钱庄大都没有设立分支行庄的习惯，仅上海少数钱庄曾在长江中下游和

东南沿海一些城市设有若干分庄。④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部对商业银行及其分支行复业、设立、
迁移的管理和限制，尤其在战时注意到“后方商营金融机构过多”，采取“严格限制钱庄银号，不得再

行增资改为银行；战区各分支行庄因军事影响不能继续营业者，应撤销其组织或合并于后方，该行庄

内亦不得另行迁设，以易收管理之效”，⑤并颁行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行处迁地营业办法》加以规

范。⑥ 在抗战胜利初期，财政部加强了对分支行处的管理和限制，不仅体现在《收复区商业银行复员

办法》《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及迁地营业办法》等条规之中，⑦实践中也指派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

员等对地方银钱业的分支筹设申请加以严核，以进一步监察其业务操作。⑧

战后永嘉钱庄屡次请求设立分庄未果，无非是因为财政部已经开始了针对传统银钱业的监督和

清查行动。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开展对汪伪时期注册的钱庄的限令清理。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底，财政

部相继公布了收复区金融机关、商业银行清理办法，规定：“收复区内经敌伪核准设立之金融机关，其执

照一律无效，并予清理；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之银行，因抗战发生停止营业，或移撤后方者，得呈经财政

部核准，在原设地方复业；收复区战前经财政部核准设立战时仍继续营业之银行，应由财政金融特派员

查明过去业务，报部核实，在清查期间，暂仍继续营业。”战后对商业银行钱庄的管理和限制愈来愈

严，尤其是在币值长时期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仍要求商业行庄“合法”经营，使后者很难保本有利。

金融监管越严苛，类似于地下钱庄的非法分庄的出现便越频繁。 钱庄普遍设立暗帐，在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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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下面经营地下钱庄业务，存放利息一律暗进暗出，利润随时分配。①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信孚钱庄意识

到只有在温州他县建立分庄才能充分吸纳游资、与永嘉总庄形成呼应，于是呈请财政部拟在瑞安设

分庄。 理由很简单：“瑞安为本省温属六县之第二县城，与永嘉距离七十华里，水陆交通便利；工厂林

立，商业繁盛，物产昌饶，金融机构仅有浙江地方银行办事处一家代理公库，与各界鲜有联络。”②一旦

设立瑞安分庄便可以加强与永嘉的联络，“金融汇划便利，游资可纳正规”。③ 但依照财政部颁发的

《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办法》第三条规定，商业银行须注册满四年方得设立分支行处，而信孚钱庄

注册日期为 １９４４ 年元月，至 １９４６ 年时经营时间不足四年，“核与规定不合未便照准”。④ 一般情况

下，商业银行如果要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先呈请财政部核准，待经检查并登记在案批示后才能遵行。
而既然为“私设分庄”，是钱庄在知晓呈请得到批准希望渺茫的情况下，未经批准而直接设立分庄。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浙江玉环县属坎门乡人潘光远与永嘉富隆钱庄合伙暗设富隆分庄于玉环县坎门地方，
“操纵本地金融，以月息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高利贷放”“所属财虏因贪厚利趋之若鹜”，导致“地方

资金尽入该庄之手而一般需款周转者告贷乏门”。⑤

面对这种境况，财政部决定加派专员至地方查处并负责取缔这类未经批准的分庄。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财政金融特派专员查核永嘉濂昌钱庄在沪分庄未经奉准秘密经营银钱业务，深入调查得知

“该申庄系温州濂昌永记钱庄驻沪代办处，收解之机构简称濂昌申庄并未报部核准设立，核阅账册确

有经营钱庄银务发行支票并承做大批汇兑情事”。⑥ 次年，上海市长吴国桢发文严厉斥责濂昌钱庄，
“切实监督停业清理”，并处罚金 ３０ 万元。⑦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财政部查处永泰元记钱庄“擅自设立通讯

处”，同样勒令撤销并处罚金 ３０ 万元，但后者仍没有撤销分庄，还力争免去惩罚，财政部“不得已而指

派驻沪特员专理收解”。⑧ 应该说，自 １９４２ 年钱业重新登记注册后，汪伪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力是有

限的，而战后国民政府遏制银钱业过速膨胀并加强监管的指望，也未能奏效。
１９４２ 年后地方钱庄业的复兴固然符合相应的经济规律，有着较为合理的社会经济原因，然非法

钱庄的出现，其经营的目的及业务具有极强的主观投机性。 一旦金融市场发生动荡、出现通货膨胀

时，正常存放款业务受阻的银钱业便会投入更多的资金从事投机牟利活动，而丰厚的投机利润又会

进一步诱使有产者竞相投资银钱业。⑨ 从市场的视角看，这无疑被视作一种畸形的发展，凸显了传统

钱庄业运营模式上的缺陷。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财政部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置银行监理官办事处，在省地方银行和重要商业银行中

安插银行监督员，对地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和检查，限制银钱业的发展。 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７ 年间，财
政部永安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对所管辖的永嘉地方钱庄进行了全面的业务检查，笔者以此材料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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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孚钱庄拟设瑞安分庄申请明细表》（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８５，第 １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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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８５，第 １２４ 页。
《财政部批永嘉信孚允记钱庄呈财政部请设立瑞安分庄等情核与规定不合未便照准》（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３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８５，第 １３２ 页。
《玉环坎门青年书》（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２３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７４，第 １３６—１３７ 页；《财政部代电中央银行温州分行》（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７４，第 １３８—１３９ 页。
《上海市财政局呈财政部为本市江西路二五九号濂昌申庄未经奉准设立擅自经营钱庄业务经查属实呈请核示》（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３６，第 １８３ 页。
《上海市政府咨财政部据以温州濂昌永记钱庄仍在沪设有申庄私营银行业务殊属不合》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二档藏，三

（６） － １１３６，第 ２７２—２７４ 页。
《同昶钱庄呈财政部为奉令处罚声覆缘由仰祈核准予免罚以恤商艰》（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４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４４，第 ９７—９８

页。
孙建华：《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１８４０—１９４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５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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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总结了永嘉钱庄经营方面的特点及其内部制度缺陷，胪列如下。
经营特点之一，钱庄放款中信用放款居多，①且大都以商业为对象，即使是在战时也普遍存在。②

钱庄的信用放款由来已久，“银号钱庄之放款，几全部为信用放款……我国银号钱庄经营信用放款，
已有长期之习惯”。③ 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有言：“盖钱业放款，凭对方信用，故称信用放款，历
来如是。”④因为钱庄的经营者多是商业资本家，由于战时物价上涨的获利大大超过利息，以暗息吸聚

的资金用于放款求取利差远不如屯积投资能获致暴利，因此钱庄几全部兼营商业。 钱庄的信用放款

“为放款中最受商人欢迎之放款”，“商人以其自己之信用，而能向钱庄借贷，纯为中国商人一种固有

之道德，故对物资抵押，认为有碍体面之举”。⑤ 永嘉钱庄“大部营做信用放款，对象以商业居多”，⑥

“放款利率在五分左右”，⑦后经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勒令“依照贷放比例调整”，才稍有收敛。⑧ 可是，
地方钱庄在 １９４２ 年末申请重新呈请注册时，各庄章程内均有订明“不得经营无抵押品之信用放款”，
而管理银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即开宗明义规定：“银钱业应依照有关法令及各行庄章程经营业

务”。⑨ 由此可见，银钱业经营信用放款业务，根本不合规定。
抗战胜利后，“工商衰落，信用放款紧缩”，加上“银行势力极度扩张，信用渐坚，利息较厚”，使得

钱庄营业艰难，利润骤减，“钱业界若不设法自救，恐数年之后，不能立足金融市场，蹈票号之覆辙

也”。 这种后果源于战前永嘉钱庄业“一手抓本业，一手抓外业（金、纱等）”的风气。 钱庄通过分

设字号，或与“来往家”合伙，不仅插足于金纱投机，也渗透到各行各业，抢购抛售，囤积居奇。 从历

史和社会的角度看来，这对市场和通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是其内部制度的重要缺陷之一。
经营特点之二，钱庄利率由地方钱业公会议定而导致放款利率过高。 １９４３ 年，永安区银行监理

官办公处在检查永嘉钱庄的放款时发现，各庄“放款利率目前均在四五分之间，系同行议定”，而没

有照中央银行核定利率办理，因而导致“放款利率似嫌过高”。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财政部电令中央银行

实施取缔高利贷款，“各地银钱行庄若仍有不照规定高利贷放，巧立名目，从事盘剥者，自应严予取

缔”，同时赋予各地分行“随时检举纠举，以凭处理”的权力。

利率是金融业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基本前提下，公会有时也讨论决定利

·５１１·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钱庄业的复兴与改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近代钱业共有 ５ 种放款：“有抵押品的为抵押放款，此种抵押品，通常是货物，代表证券如股票、债票等；有保证人的为保证

放款；不要抵押品与保证人，单凭借款人信用而放款的，为信用放款；银行对活期存款人许其于存款以上，以一定金额为限的过支，为
活期透支；银行对证券经纪商通融一种要求即还的放款，为活期放款。”详见杨东蒪、陈彦舜《经济概要》，上海：北新书局 １９３７ 年版，
第 １１３ 页。

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４７ 页。
邹宗伊：《中国战时金融管制》，第 ３２１ 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 ２１５ 页。
施伯珩：《钱庄学》，上海商业珠算学社 １９３１ 年版，第 ６０ 页。
《温州永丰钱庄业务检查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二档藏，三（６） － ３０９４，第 ７—８ 页。
《温州濂昌钱庄业务检查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二档藏，三（６） － ２１８５，第 ７ 页。
《温州咸孚钱庄业务检查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二档藏，三（６） － ２１８６，第 １３ 页。
股份无限公司章程参见《惠大钱庄无限公司章程》（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１３，第 ５６ 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参见《永嘉阜成钱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２４，第 １６８—１６９ 页。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２５７ 页。
曾慧中：《解放前温州钱庄业见闻》，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温州文史资料》第 ６ 辑，第 １５６ 页。
吴杰：《抗战时期的温州工商业》，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温州文史资料》第 ２ 辑，１９８５ 年内部出版，第 １３５ 页。
参见《温州咸孚钱庄业务检查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二档藏，三（６） － ２１８６，第 １２ 页；《温州元大恒记钱庄业务检查报告》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二档藏，三（６） －２１９３，第 １０ 页；《温州益达利永记钱庄业务检查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二档藏，三（６） － ３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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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温州顺源钱庄业务检查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二档藏，三（６） － ２１８７，第 １０ 页；《温州富隆钱庄业务检查报告》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６ 日），二档藏，三（６） － ３０８２，第 ９ 页；《温州濂昌钱庄业务检查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二档藏，三（６） － ２１８５，第 １０
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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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上下限，以此对市场利率进行引导。① 如上海的浮缺利息，照钱业公会所定的存息照加，“但以四

两五钱为底码，即存息不足四两五钱者，欠息亦以四两五钱起算。 照加之数码则不一律，大概自六两

至三、四两不等，视乎顾客之优劣而定，故欠息之利率，远在存息之上。 长期放款之利率，则视乎市上

供求缓急而定，与活期放款之利率无关。”②上海钱业公会认为放款利率标准须由同业共同决定，“应
如何酌定之处，应请同业审慎讨论，公同决定，一致履行，于同业前途实利赖之”。③ 由于近代全国没

有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各地存放款利率差异较大。 地方钱庄在存放款利率的决定中作用极大，更
有依据民间借贷利率决定的，④才导致其利率居高不下。

概言之，上述两个存放款结构的特征说明近代地方钱庄承载着较大的营业风险，这一方面与战

时战后工商业的兴衰变化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则与股东的钱商业背景深厚与否对应。 “近数年来，虽
钱业商人渐觉信用放款之危险，而倾向于抵押放款之营业，然信用放款仍为其运用资金中之重要部

分。 考其原因，不外二冲，一则由于商人之需要，再则由于钱商之熟悉商情。”⑤那么，该如何衡量钱庄

的“钱商之熟悉商情”？ 笔者注意到，永嘉钱庄股东构成及经理监理人不断变动，但其中总是不乏声

名显赫的政商两界的大人物或其他行庄的老资格股东与经理。 在永嘉钱庄业，各钱庄拉拢商界精英

入股及做经理监理，股东通常兼顾多家钱庄，股东之间互相联络渗透，详见表 ５。
表 ５ 申请注册时钱庄股东履历资料一览

编号 钱庄名称
与钱业商业

相关股东人数

与钱业商业相关股东

占总股东比例（％ ）
与钱业、商业相关股东详细履历

１ 裕泰久记 １ １７ 叶如舟：永嘉顺源钱庄股东兼经理

２ 濂昌永记 ６ ８６

周华国：该庄前任经理；周月波：经理；周春煦：温州立德商行副经

理；周弘毅：上海永丰钱庄经理；周意如：该庄出纳；周竺林：该庄营

业员

３ 益达利永记 ２ ６７
邱百川：永嘉县商会及绸布业公会主席；吴锦涛：永嘉县商行执行

委员

４ 元大恒记 ６ １００

林桂生：温州信裕钱庄、益大钱庄股东；蒋方梅：温州生生钱庄股东；

吴锦涛：温州信孚钱庄股东；项公溥：温州瓯海实业银行董事；金叔

宝：温州恒大商行股东；吴学荣：该庄副经理

５ 益大 ３ ４２
林桂生：温州瓯海实业银行及元大庄经理；蒋方梅：前温州生生庄经

理；樊作虞：温州生生贸易行经理

６ 钜康 １ ３３ 夏淑翰：该庄经理

７ 惠大 １ ２５ 王慎夫：该庄经理

８ 咸孚 ４ ４４

叶志超：现任温州商业银行副经理、永嘉县钱商业同业公会常务委

员；吴性石：现任温州商业银行董事；金伯龙：该庄会计；戈鲁阳：该

庄出纳

９ 诚大 １ ２０ 胡晋孚：该庄经理、经营钱业

１０ 信孚允记 ２ ４０ 蒋觉先：曾任永嘉生生、觉汇庄经理；叶如舟：永嘉顺源庄经理兼股东

１１ 信瓯慎记 １ ２５ 黄种毅：永嘉万隆商号经理

１２ 汇大 １ １７ 张鼎勋：温州庆余参药行经理、温州商业银行董事

１３ 华胜嘉记 １ ２０ 李逸夫：前德生钱庄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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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钱庄名称
与钱业商业

相关股东人数

与钱业商业相关股东

占总股东比例（％ ）
与钱业、商业相关股东详细履历

１４ 信裕 ３ ３８
叶如舟：永嘉顺源钱庄股东兼经理；蒋方梅：温州生生庄股东；林桂

生：温州瓯海实业银行经理

１５ 胜瓯永记 ４ ４４
邱百川：永嘉县商会主席；干焕章：永嘉阜成钱庄经理；樊作虞：永嘉

生生行经理；李博夫：该庄经理

１６ 阜成 ５ ６２

樊作虞：温州生生行经理、瓯海永记经理；徐君宇：温州懋兴行经理；

干焕章：温州生生行经理、胜瓯永记股东；陈叔樨：温州信谊行经理；

林桂玬：温州义生行经理

１７ 益谦 ３ ５０
张益谦：温州涵昌钱庄职员；张益书：温州慎丰钱庄职员；方省耕：温

州涵昌钱庄司帐

１８ 润余安记 ３ ７５
汪仲笙：永嘉益康商行股东兼经理；陈耀中：瓯海实业银行协理；陈

伯韬：曾任该庄会计

１９ 德隆 ９ １００ 均从事商业，并且彭叔眉还是温州商业银行董事

２０ 和昌成记 ４ ８０
李锦生：永嘉锦隆商行经理、该庄协理；林敬之：该庄经理；曾仰齐：

永嘉信诚商行信托部主任；叶如舟：永嘉顺源钱庄经理

２１ 洪元 ０ ０

２２ 顺源 １ ２０ 叶如舟：温州信裕及信孚庄股东

２３ 隆泰 ５ ７１

张一鸣：现任永嘉县商会常务委员，瓯海实业银行副经理；吴占臣、

陶履臣、陶仲华：从事商业；陶正冶：该庄经理，现任上海富华商业银

行监察、上海信和钱庄董事

２４ 永康 ４ １００
李鸿文、赵进贤、金志远：永嘉三兴纸行及大伦商行股东；张承权：永

嘉利顺南北货行股东，曾任涵昌钱庄协理

２５ 鼎源义记 １ ２５ 戴克生：曾任上海永成号经理、温州商业银行监察人

２６ 厚康承记 ０ ０

２７ 富隆 ３ ６０
汪惺时：永嘉厚康钱庄、永丰钱庄股东；李植生：永嘉德隆钱庄、义兴

钱庄股东；项公溥：永嘉瓯海实业银行、元大钱庄股东

２８ 敦大 ２ ３３ 戴本连：上海永隆钱庄副经理；王文光：该庄经理

２９ 国泰 ２ ３３
王庭矦：永嘉县商会执行委员；杨步瀛：前隆泰庄营业主任；张一鸣：

中央镇镇长

３０ 永丰 ３ ５０
叶仲文：温州洪元钱庄股东兼经理；汪仲笙：温州益康商行股东兼经

理；汪惺时：温州厚康钱庄股东；翁来科：温州益康商行股东兼经理

３１ 裕丰 ３ ５０ 李志礎：上海永丰钱庄经理；陈此真：该庄经理；宓仲兴：该庄协理

３２ 瑞康 ６ ６０

杨雨农：前永嘉县商会主席；朱锦标：永嘉县瓯海事业银行董事；朱

锦生：永嘉锦隆商行经理；张美如：该庄监理；陈筱韶：该庄经理；曾

小亭：该庄协理

３３ 永泰元记 ３ ７５
陈祖瑜：前台州大陆商行协理；朱锦生：永嘉锦隆商行；林珍：该庄

经理

　 　 资料来源：各钱庄“出资人详细履历表”及“出资人姓名籍贯住址资本履历清册”，其中档案名称同表 １（按照编号）。

表 ５ 所示永嘉钱庄在注册时与钱业商业相关的股东平均占总股东的 ４７ ３％ ，即近半数股东有着

钱业、商业背景或履历，且兼顾数家钱庄。 钱庄与钱庄之间常聘请他庄股东或经理出任该庄股东、经
理，这既是出于互担风险、分摊责任的考虑，也是因为在增资前，钱庄的资本不大但业务量却十分可

观，所以开办这类钱庄必须有信誉卓著、财产殷实的股东参与。 因此，当时一部分钱业资本家往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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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许多钱庄参股，使得有同一股东的钱庄之间形成一种联枝关系。① 比如永嘉顺源钱庄由股东叶

如舟负责经营，同时叶还兼任永嘉信裕钱庄、信孚钱庄的股东。② 另外一种情况是，钱庄出资者为控

制经营权，常由大股东自任经理或雇佣其亲戚、心腹之人担任经理，以保护自己的产权和掌握经营

权，在宁波、汉口钱庄中也都十分普遍。③

拥有共同社会经济基础的地方各钱庄，是在战时特定阶段一并从登记注册到增资改组的经济联

系基础上结成的稳固地方组织，虽由于各庄股东的背景、履历、地位、资力等差异，钱庄在是否改制、
增资数额上会有不同。 然经过长年财部压制、银行竞争的连续抗争洗礼，钱庄的集体组织意识得到

升华，开始超越各庄的小局限而相互支持，股东互相联络沟通，永嘉钱商业同业公会也并入振兴的队

伍，地方性金融保护集团正式形成。 换言之，永嘉各钱庄形成了自主的地方金融体系，有助于钱庄之

间的互助合作、加强联络，并保持经营步调的一致，足以与国民政府相抗衡。
当然也有一些钱庄，在最初创立时或数次股权更迭后逐渐演变为一种家族经营模式。 这不是指

这些钱庄为该家族独有，而是该家族在钱庄中占有最大或较大股份，众股东同意或默许成为该钱业

集团的成员，使得业务经营上能享受到无形资产的益处。④ 永嘉 ５ 个家族钱庄的详情统计见表 ６。
表 ６ ５ 个家族钱庄经营状况一览

编号 钱庄名称
首任经理

姓名
家族 经营状况 股东详细履历 资料来源

２ 濂昌永记 周月波 周家 降

７ 名股东，６ 人从事钱商业 （周华

国：该庄前任经理；周月波：经理；周

春煦：温州立德商行副经理；周弘

毅：上海永丰钱庄经理；周意如：该

庄出纳；周竺林：该庄营业员），仅 １

人仍为学生（周远朋为国立中山大

学学生），家庭地址为海坦镇三官

殿巷 ４６ 号，即是钱庄地址。ａ 增资

后股东不变：１９４４ 年 ２ 月增资为

１００ 万，ｂ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增加为 ２ ０００

万，ｃ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增至 ３ ０００ 万。ｄ

ａ 《濂昌永记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详细

履历表》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二档藏，

三（６） － １１３６，第 ８ 页；

ｂ 《濂昌永记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已交

未交资本清册》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二档藏，

三（６） － １１３６，第 ４５ 页；

ｃ 《温州濂昌钱庄无限公司股东会议记

录》（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９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３６，第 ８６—８７ 页；

ｄ 《 濂昌钱庄营业执照》 （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３６，第 ３２２ 页；

２１ 洪元 叶仲文 叶家 降

３ 名股东（叶仲文、叶叔眉、叶家树）

均无钱商业背景，其中叶仲文为温

州长春酱园股东。 股东人员在数次

增资后并未改变：１９４４ 年 ３ 月增至

１００ 万，ｅ１９４６ 年 ４ 月增至１ ０００万。ｆ

直到 １９４７ 年决定改组为股份有限

公司之际，叶叔眉将价值 ３３３ 万元

的股份过户给叶蒸，ｇ 同时又增加

了 ５ 名股东（叶茎、叶青、叶荣、叶

欣、叶吕秀超），总共 ７ 名股东，资

本额扩充为 １ 亿元，ｈ 其中仅该庄

董事兼经理叶仲文有过钱业经历。

ｅ 《洪元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已交未交

资本清册》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二档藏，三

（６） － １１４９，第 ５４ 页；

ｆ 《洪元钱庄无限公司股东会议记录》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１４９，第 ９４—９６ 页；

ｇ 《温州洪元钱庄无限公司股份转让过

户清册》（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二档藏，三

（６） － １１４９，第 １４５ 页；

ｈ 《温州洪元钱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

姓名籍贯住址资本履历清册》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二档藏， 三 （ ６ ） － １１４９， 第

１５３—１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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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钱庄名称
首任经理

姓名
家族 经营状况 股东详细履历 资料来源

２２ 顺源 叶如舟 叶家 升

５ 名股东（叶如舟、叶瑞溢、叶晓初、

叶叔标、叶庆麟） 只有经理叶如舟

有钱商业背景，为温州信裕及信孚

庄股东，ｉ 此后数次增资股东人员

始终 不 变： 从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增 至

２ ０００万，ｊ 到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增至 １

亿，ｋ 再到 １９４８ 年增至 ２０ 亿。ｌ

ｉ 《永嘉顺源钱庄履历表》（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３２，第 ８ 页；

ｊ 《顺源钱庄无 限 公 司 呈 请 注 册 表》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二档藏，三（６） － １６３２，第

６３ 页；

ｋ 《顺源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姓名籍贯

住址资本履历清册》（１９４７ 年 ８ 月），二档

藏，三（６） － １６３２，第 ９５ 页；

ｌ 《顺源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姓名籍贯住

址履历清册》（１９４８ 年 ６ 月），二档藏，三

（６） － １６３２，第 １５４ 页；

２６ 厚康承记 汪雪怀 汪家 升

６ 名股东，除汪赵璧、汪雪怀为该庄

学业出身，其余 ４ 人均是大学毕业

（汪承灿为神舟大学毕业，汪远涵

为复旦大学毕业，汪远潍为清华大

学毕 业， 汪 远 滨 为 武 汉 大 学 毕

业）。ｍ 注册资本为３０ 万，后于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增资为 ６００ 万元，股东人员

没有发生变化。ｎ

ｍ 《厚康承记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详细

履历表》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二档藏，

三（６） － １０９５，第 ８ 页；

ｎ 《温州厚康承记钱庄无限公司股东姓

名籍贯及所得股额出资总数清册》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３ 日），二档藏，三（６） － １０９５，第

６３ 页；

２８ 敦大 王文光 戴家 升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注册时为 ６ 名异姓股

东（戴本连、沈迪、郑寿宸、谢德森、

林季玬、王文光），其中戴本连为上

海永隆钱庄副经理，而王文光为该

庄经理，ｏ 戴本连还是最大股东，占

股十分之三。ｐ 沈迪、郑寿宸、谢德

森、林季玬、王文光五人将所有股份

转让给戴本连收受，并增加了四名

戴氏股东戴本苏、戴本耕、戴本礼、

戴本圣，增资至 ５００ 万元，每人各自

持有五分之一。ｑ

ｏ 《敦大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详细履历

表》（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二档藏，三

（６） － １１４３，第 ９ 页；

ｐ 《敦大钱庄无限公司出资人已交未交

资本清册》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二档

藏，三（６） － １１４３，第 １０ 页；

ｑ 《敦大钱庄无限公司第三次股东会议

记录》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二档藏，三

（６） － １１４３，第 ６５—６６ 页。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这样的股东和管理者结构体现的是一种合伙组织时代的优势以及地

方保护主义色彩。 １９４５ 年，温州商业银行发起人戴绶先、叶志超、戴介眉、黄羽文、张惠卿、翁来科，原
系涵康、咸孚等钱庄的经理，把持永嘉地方的金融市场，“希冀造成永嘉钱业之托拉斯局面”，“以故上年

新开钱庄，如未请三派（戴派、林派、沈派）中任何一人为经理者，即不得享公会市场之入会一切权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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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非法组织银行希冀吸收存款仰祈迅准停发营业执照一面派员查照股份认缴确认数及出资人真实姓名以儆欺朦而维法

令》（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６ 日），二档藏，三（６） － ５０，第 ３５—３７ 页。



这些股东和经理也给钱庄带来了更多的投机性，他们平时“在钱业界中互相联络，滥发计条（笔者注：
即无限制准备之类似钞票），债务累累”，①地方钱庄经营模式的局限暴露无遗。

六、结论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永嘉钱庄不断增加资本扩张规模，并通过“银行化”的改组变革试图扭转传统

钱庄业逐渐衰颓的趋势。 然而，这一系列运行操作成效有限，仅延缓了钱庄业衰落的速率。 除了战

乱冲击之外，这一方面是由国民政府在战时为达到金融统制的目的而对传统钱业进行了刻意的管

制打压，至战后又滥发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混乱的金融体系所致，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钱庄

内部根深蒂固的不良经营习惯与制度缺陷。 这一结论无疑为近代钱业衰落与转型研究提供了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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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浙江省政府咨财政部据永嘉县呈复遵查周少芹控温州商业银行违法组织案所称钱庄滥发计条及清理为难情形查照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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